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2024年度河北省（保定、雄安新

区、定州）地下水环境监测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31.835000 到位数 131.835000 执行数 130.419626

98.93其中:财政资
金

131.835000 其中:财政资
金

131.835000 其中:财政资金 130.419626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通过方案制定、采样、分析测试、质量质控、数据分析评价和报告编
制等工作，完成保定市、雄安新区和定州市15个国考点和291个省级

点地下水监测工作，为提升地下水管理能力、加强地下水风险管控提
供数据支撑。

通过方案制定、采样、分析测试、质量质控、数据分
析评价和报告编制等工作，完成了保定市、雄安新区
和定州市15个国考点和291个省级点地下水监测工

作，为提升地下水管理能力、加强地下水风险管控提
供了数据支撑。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
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符号 值

单位(文
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开展国考点位监
测工作12次

开展国考点位监测
工作12次 9.00 = 12 次 12次 完成 9

数量指标
开展省级点位监
测工作1次

开展省级点位监测
工作1次 9.00 = 1 次 1次 完成 9

数量指标 报告编写份数 报告编写份数 8.00 = 1 份 1份 完成 8

质量指标 监测报告质量
监测报告审核通过
率

5.00 = 100 % 100(单位：

%）
完成 5

时效指标
规定时间内完成
地下水监测工作

规定时间内完成国
考点、省考点地下
水监测工作

5.00 文字描述 12月31日 12月13日 完成 5

成本指标 委托第三方费用
国考点单个点位洗
井费

8.00 ≤ 0.13 万元/月/
点位

0.13万元/月/
点位

完成 8

成本指标 委托第三方费用
省级点单个点位洗
井采样费

8.00 ≤ 0.2 万元/月/
点位

0.195万元/月/
点位

完成 8

成本指标 车辆租赁费用
临时租车每天每辆
平均单价

8.00 ≤ 0.09  万元/辆/
天

0.076 万元/辆/
天

完成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地下水环境质
量管理提供数据

支撑

为地下水环境管理
提供基础数据

30.00 文字描述
提供基础
数据

提供基础数据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

“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

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

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

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

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

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白洋淀监测中心办公业务用房租赁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态

环境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58.120000 到位数 258.120000 执行数 258.120000

100其中:财政资
金

258.120000 其中:财政资金 258.120000 其中:财政资
金

258.1200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通过完成2024年房屋租赁，保障办公及监测业务正常运转。
完成了2024年房屋租赁，保障了办公及监测业务正

常运转。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

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
分符号 值

单位(文字
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满足办公业务用房面积
（平方米）

租用房屋所满足办公
及监测业务用房面积

15.00 = 4622.51 平方米 4622.51平方米 完成 15

质量指标 政府采购率（%） 政府采购率 10.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10

质量指标 租赁办公用房质量情况
办公用房内各项设施
齐全运转正常合格率

10.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10

成本指标
办公用房租赁费（元/
平米/月）

办公用房租赁费每平
米每月不超规定标准

15.00 ≤ 40 元/平米/月 40元/平米/月 完成 15

时效指标 签订合同日期 签订合同日期 10.00 文字  
描述

10月31日前 6月25日 完成 8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办公人数 保障办公人数 30.00 ≥ 60 人 63人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8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
”或“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
自评得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
目，资金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
标，预算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
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
完成培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白洋淀监测中心环境质量监测保障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144.000000 到位数 144.000000 执行数 141.193796

98.05其中:财政资金 144.000000 其中:财政资金 144.000000 其中:财政资
金

141.193796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通过办公及实验区域水、电、排风、通讯等维护工作，保障办公及业务正常
运转。

通过办公及实验区域水、电、排风、通讯等维护工
作，保障办公及业务正常运转。

100.00

做好经费保障工作，保障办公、监测工作任务完成。 做好经费保障工作，保障办公、监测工作任务完成
。

100.00

通过对公务用车日常维护，保障公务用车辆的正常运行。
通过对公务用车日常维护，保障公务用车辆的正常

运行。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

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符号 值

单位(文字
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正常运行的公车数量 正常运行的公车数量 5.00 ≤ 3 辆 2辆 完成 5

数量指标 培训人员数量
根据年度培训计划全
年组织或参加培训的

人数

5.00 ≥ 3 人 3人 完成 5

数量指标 保障办公人数 保障办公人数 5.00 ≥ 60 人 63人 完成 5

质量指标 公务用车正常运行

公务用车正常运行次
数/公务用车运行总次

数

5.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5

质量指标 物业服务质量
物业安保、保洁、绿
化等服务质量合格率

5.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5

时效指标 经费保障及时性
及时保障各项日常办
公需要

5.00 ≥ 95 % 100(单位：%） 完成 5

成本指标 取暖费支出 取暖费每平米价格 10.00 ≤ 20 元/平米 20元/平米 完成 10

成本指标 物业费支出
物业费每月每平米价
格

10.00 ≤ 7.1 元/平米 7元/平米 完成 10

成本指标 差旅费支出
出差补助单人单次标
准

10.00 ≤ 760 元/人/天 685元/人/天 完成 1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保障日常办公需要维
持单位正常运转

保障日常办公需要维
持单位正常运转

30.00 文字
描述

进一步保障 保障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

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
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

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
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

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
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白洋淀水质保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
项目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

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3.000000 到位数 3.000000 执行数 2.924000

97.47其中:财政资
金

0 其中:财政资金 0 其中:财政资
金

0

其他 3.000000 其他 3.000000 其他 2.924000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向项目承担单位提供数据数量不少于10000个，《白洋淀淀区高分辨率污染源

清单》编制所需污染源和白洋淀淀区水质基础数据。

向项目承担单位提供10000余个《白洋淀淀区高分辨

率污染源清单》编制所需污染源和白洋淀淀区水质基
础数据。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
分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
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

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提供数据数量 提供数据数量（个） 15.00 ≥ 10000 个 10000个 完成 15

质量指标 提供数据差错率（‰） 提供数据差错率（‰） 15.00 ≤ 5 ‰ 0‰ 完成 15

时效指标 提供数据完成率(%) 收集整理监测数据完成
率

15.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15

成本指标
白洋淀水质保障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经费

白洋淀水质保障关键技
术研究与应用项目经费

15.00 ≤ 3 万元 2.924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提供基础监测数据 提供基础监测数据数量 30.00 文字 
描述

提供数据个数
不少于1万个

提供数据10000
余个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完

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等

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
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行
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多

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白洋淀中心生态环境质量监测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

境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675.770000 到位数 675.770000 执行数 643.835568

95.27其中:财政资

金
575.770000 其中:财政资金 575.770000 其中:财政资

金
572.715941

其他 100.000000 其他 100.000000 其他 71.119627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根据监测方案，完成辖区内各生态环境质量要素的监测 ，完成全省水质和空气自动站

巡检工作，及时完成数据审核上报工作。通过开展大气、水、土壤、生态等监测任务

更好服务于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根据监测方案，完成了辖区内各生态环境质量要素的监

测，完成了全省水质和空气自动站巡检工作，及时完成了

数据审核上报工作。通过开展大气、水、土壤、生态等监

测任务更好的服务于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 。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

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

完成值
单项指标完

成情况
自评得

分符号 值
单位(文字

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巡检（巡查） 自动

站数量
巡检（巡查） 自动站数量 4.00 ≥ 70 个 73个 完成 4

数量指标
地表水（河流、湖

库）监测点次

地表水（河流、湖库）监测

点次
4.00 ≥ 1800 点/次 2196点/次 完成 4

数量指标
市、县级饮用水源地

监测点次

市、县级饮用水源地监测点

次
4.00 ≥ 35 点/次 37点/次 完成 4

数量指标
入河排污口监测点次

数量

每月完成入河排污口监测点

次数量
4.00 ≥ 240 点/次 265点/次 完成 4

质量指标 各类报告上报率
向管理部门报送报告数量 /年
报月报编制数量

4.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4

质量指标 巡检报告完成率
全年完成巡检报告的数量占

应完成数量的比例
4.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4

质量指标 质控合格率
合格质控样品数/质控样品总

数
4.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4

成本指标 租车费支出 临时租车每天每辆平均单价 4.00 ≤ 900 元/辆/天 760元/辆/天 完成 4

成本指标 专用材料资金支出
购置化学药品试剂、标准样

品、实验用耗材等资金的支

出

4.00 ≤ 75 万元 73.119627万元 完成 4

成本指标 差旅费支出 出差费用单人单次平均支出 4.00 ≤ 876 元/人/天 714元/人/天 完成 4

成本指标 委托业务费支出
由于人员、能力不足需要委

托有资质的第三方检测经费
4.00 ≤ 345.34 万元 343.5258万元 完成 4

时效指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工作任务完成及时率 2.00 ≤ 1 年 12月31日 完成 2

数量指标 购置定位仪数量 购置定位仪数量 4.00 = 16 台 16台 完成 4

质量指标 购置定位仪质量 购置定位仪质量合格率 4.00 = 100 % 100(单位：%） 完成 4

成本指标 购置定位仪单价 购置定位仪单价 4.00 ≤ 0.57 万元 0.57万元 完成 4

时效指标 购置定位仪到货时间
购置定位仪签订合同后到货

时间
2.00 ≤ 45 日 3日 完成 1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环境管理提供重要

的基础数据支撑

为环境管理提供重要的基础

数据支撑
30.00 文字

描述

进一步提供数

据支撑

进一步提供数据

支撑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99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 ，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 ，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

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

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

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

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 ，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

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 ，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区域土壤环境监测和调
查项目（白洋淀监测中心）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
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态环境监

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5.300000 到位数 5.300000 执行数 5.287637

99.77 其中:财政资
金

5.300000 其中:财政资
金

5.300000 其中:财政资
金

5.287637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完成保定市辖区内56个点位的土壤采样工作，为土壤环境管

理提供数据支撑。

完成了保定市辖区内56个点位的土壤采样工作，为土

壤环境管理提供了数据支撑。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

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际

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得
分符号 值 单位(文字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土壤点位采样
数量（个）

土壤点位采样数量 15.00 = 56 个 56个 完成 15.00 

质量指标
采样工作质量
符合相关要求

采样工作质量符合
相关要求

15.00 文字
描述

符合 符合 完成 15.00 

时效指标
采样任务按时
完成率

采样工作时间符合
工作方案

15.00 文字
描述

7月31日前 6月27日 完成 15.00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项目成本 15.00 ≤ 5.3 万元 5.287637万元 完成 15.00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土壤环境管
理提供技术支
撑

采集土壤样品送至
制备中心为下一步
分析测试打下基础

30.00 = 56 个（土壤样品） 56个 完成 30.0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00 10.00 

自评总分 100.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 ，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 ，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

未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

分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

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

执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

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 ，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 ，不能填完成培

训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 ，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

一、基本情况 项目名称
河北省区域土壤环境监测和调查
项目（白洋淀监测中心）

项目级次 本级 实施主管单位
467031 - 白洋淀流域生

态环境监测中心
金额单位 万元

二、预算执行
情况

预算安排情况(调整后) 资金到位情况 资金执行情况 预算执行进度(%)

预算数 2.781200 到位数 2.781200 执行数 2.769100

99.56其中:财政资
金

2.781200 其中:财政资金 2.781200 其中:财政资金 2.769100

其他 0 其他 0 其他 0

三、目标完成
情况

年度预期目标 具体完成情况 总体完成率(%)

完成保定市辖区内56个点位的土壤采样工作，服务土壤环境管

理，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提供重要的基础支撑。

完成了保定市辖区内56个点位的土壤采样工作，

为服务土壤环境管理，改善土壤环境质量提供了
重要的基础支撑。

100.00

四、年度绩效
指标完成情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说明
指标分

值

预期指标值
单项指标实
际完成值

单项指标
完成情况

自评 
得分符号 值

单位(文字
描述)

产出指标

数量指标 采样、巡查次数
土壤点位采样、巡
查次数

15.00 ≥ 60 次 60次 完成 15

质量指标
采样工作质量符合相
关要求

监测工作质量符合
相关要求

15.00 文字描述 符合 符合 完成 15

时效指标 采样任务按时完成率
采样工作实施时间
符合工作方案要求

15.00 文字描述 7月31日前 6月27日 完成 15

成本指标 项目成本 项目成本 15.00 ≤ 2.78 万元 2.7691万元 完成 15

效益指标 社会效益指标
为土壤环境管理提供
数据支撑

采集土壤样品送至
制备中心为下一步
分析测试打下基础

30.00 文字描述
提供基础数

据支撑
提供基础数据

支撑
完成 30

预算执行率 预算执行率 10 10

自评总分 100

五、存在问题
原因及整改措

施

填报人: 解宁 联系电话: 0312-5891022

说明:

1.自评总分由各单项指标的自评得分合计而成，满分为100分。
2.实际完成值，即填写某项指标截止预算年度末的完成情况，可量化的实际完成值，应填写具体数值和单位；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根据下拉菜单选择“完成”或“未

完成”。
3.当年预算未执行，年终预算调减为0或财政收回全部资金的项目，以及当年重复申报或细化为其他项目的，预算数填0，到位数、执行数、指标完成情况、自评得分
等其他内容不再填报，直接保存提交。

4.当年预算项目未执行，年终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行数填0，绩效指标填“未完成”，自评得分填0；当年预算项目部分执行，剩余资金结转下年的项目，资金执
行数、指标完成情况如实填写，自评得分应小于100分。
5.原则上，一级指标权重统一设置为：产出指标50分、效益指标30分、满意度指标10分、预算执行率10分。如某类指标未设定，其分值可合理调至其他指标，预算执

行率指标权重占比固定为10%；二、三级指标所占权重，应根据指标重要程度、项目实施阶段等因素综合确定。各项指标权重占比之和为100%。
6.“预算执行进度”由系统自动生成，计算公式为：预算执行进度=执行数/预算数*100%；“预算执行率”指标得分为系统自动生成，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

“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自动显示为10分；当“预算执行进度＜95%”时，“预算执行率”指标自评得分=预算执行进度*10。
7.实际完成值与预期指标值在描述上应当具有对应关系，比如某培训项目数量指标预期指标值为≥50人次，实际完成值应当填写实际完成多少人次，不能填完成培训
多少场次、培训多少人等。

8.单项指标完成情况与实际完成值应当具有逻辑关系，当实际完成值达到预期指标值时，单项指标完成情况才能填“完成”，否则填“未完成”。
9.当“单项指标完成情况”填“未完成”时，自评得分应小于指标分值。
10.由于年初指标值设定明显偏低，造成实际完成值高于预期指标值较多的（偏离度达到30%及以上），应按照偏离度适度调减自评得分。


